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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唆自杀热点事件的频发使得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逐渐浮出水面，我国现有立法中并无明确规定对其进

行有效遏制，对该行为是否具有可罚性也在学术界存在较大争议。考察域外有关“教唆自杀行为”相关

立法，发现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将教唆自杀行为单独入罪，不仅表明该行为的不法性，而且起到震慑犯

罪分子以及预防犯罪的作用。因此，本文在对教唆自杀行为的概念、立法实践进行界定与剖析的基础上，
对该行为的可罚性进行合理论证，以期对立法及司法实践提供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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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requent occurrence of hot events of instigation suicide makes the social harmfulness of this 
behavior gradually surface. There is no clear stipulation in the existing legislation of our country 
to effectively curb it, and there is a great controversy about whether this behavior is punishable. It 
is found that the vast majority of countries and regions criminalize the act of soliciting suicide 
separately, which not only shows the lawlessness of the act, but also plays a role in deterring 
criminals and preventing crimes. Therefore, on the basis of the defini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con-
cept and legislative practice of instigation suicide, this paper makes a reasonable demonstration 
of the punishment of this behavior,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value for legislation and judici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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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唆自杀行为概念 

教唆自杀行为是指使用欺骗、怂恿等方式教唆他人，使他人产生自杀决意并实施自杀的行为。基于

此，教唆自杀行为具有以下几点特征。第一，自杀结果产生的间接性。自杀结果必须是由自杀者本人的

自杀行为导致的，即符合自杀构成要件，由自杀者掌控事情的动态直至死亡，教唆者只是在实施行为之

前强化自杀者的自杀意图，并没有对死亡结果提供实质性的帮助。第二，自杀行为的自愿性。只有自杀

者自愿实施的、反映其自由意志的自杀行为才能体现出教唆自杀行为对于自杀意图递进到自杀决意的作

用。第三，教唆内容足以导致自杀的结果。如果教唆的内容仅仅使被害者产生自杀意图，没有实施自杀

行为的打算，并不能够产生社会危害性，不能认定为教唆自杀，并且对足以导致自杀结果的判断应以社

会公众的一般认知作为标准。 

2. 教唆自杀行为的立法现状 

目前我国《刑法》没有针对教唆自杀行为作出具体规定，在实践中对该类行为参照《刑法》第二十

九条、二百三十二条、二百三十四条适用，除此之外，还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出台的

《关于办理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的第十一条和《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2006 修订)》的第二十七条也对教唆自杀

行为做了一些适用性的规定。 
从域外立法来看，绝大多数国家通过《刑法》分则对教唆自杀行为进行规制，各国家和地区对该

行为进行规制的入罪要求和法定刑也不同。如在入罪要求上，日本《刑法》中对于教唆未遂的行为也

进行处罚；瑞士要求教唆者在主观上必须具备利己动机才能构成犯罪；意大利和巴西要求只有教唆行

为造成了死亡结果或者未死亡但造成重伤结果才能入罪处罚；泰国《刑法》对被教唆者提出条件限制，

要求其必须未满 16 周岁或者不具备认识能力。除此之外，英国甚至针对自杀行为制定了专门法案——

《1961 年自杀法》，并在其中对教唆自杀行为进行了详细规定。不论差距如何，上述国家都将教唆自

杀行为与故意杀人行为相区分，单独规定为犯罪行为进行处罚，体现了国家对生命健康权的尊重以及

现代法治精神。 
综合各个国家及地区的立法状况，大多数国家及地区将教唆自杀行为单独入罪，与故意杀人罪相区

分，体现了该行为的可罚性特征。 

3. 教唆自杀行为可罚性理论之评析 

在刑法领域评价一个行为，首先应当对其是否具有可罚性进行研究。立法上对于教唆自杀行为规制

的空白，引起我们对于该行为可罚性问题的思考。该可罚性，不仅指其形式上是否应当受到刑事处罚，

还包括其是否具有实质意义上的违法性。关于教唆自杀行为是否具有可罚性的问题，学界观点不一，大

致分为“有罪说”与“无罪说”两种，笔者将分别对这两种观点进行介绍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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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教唆自杀行为有罪说及评析 

持教唆自杀行为有罪说观点的学者认为该行为具有可罚性，主要有以下三种论证观点：共犯从属性

和自杀责任阻却说、共犯独立说以及实质社会危害性说。 

3.1.1. 共犯从属性和自杀责任阻却说 
该观点基于共犯理论进行展开，认为在相关行为中，自杀是属于正犯实施的实行行为，而教唆自

杀行为是共犯行为，应当从属于自杀行为。该观点的论证以承认自杀行为具有违法性为前提，基于共

犯的从属性理论，教唆自杀行为作为共犯应当从属于自杀行为的违法性，因此具有可罚性。持该观点

的学者认为，虽然自杀行为具有违法性，但基于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并非所有违法行为都会受到刑事

处罚[1]。认定自杀行为具有违法性，体现了国家及司法机关对待公民生命权的绝对维护，不允许任何

人侵犯，但并不代表该违法行为应当与犯罪画等号，对于自杀者进行处罚太过严苛，因此不应当承担

责任，不进行处罚。但教唆自杀行为不具有责任阻却事由，其不仅应当从属于实行行为的违法性，而

且应当受到刑事处罚。 

3.1.2. 共犯独立说 
共犯独立说虽然也是从共同犯罪理论出发，但本质上是与共犯从属性和自杀责任阻却说相对立的观

点。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教唆自杀行为基于教唆犯的属性，与自杀行为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应当

认定为共同犯罪，但对于教唆自杀行为进行处罚的依据并非自杀行为的违法性，而是因为该行为本身的

社会危害性应当受到刑罚处罚，自杀行为只具有违法性但不可罚，而教唆自杀行为则兼具违法性与可罚

性。共犯独立说与共犯从属性和自杀责任阻却说最大的区别在于对教唆自杀行为可罚性来源的依据认识

不同，前者认为教唆自杀行为的可罚性来源于其自身具有的社会危害性，后者则认为教唆自杀行为依附

于自杀行为的违法性而应当受到处罚。共犯独立说认为，教唆自杀行为与自杀行为的违法性出处一致，

但自杀行为缺少可罚性，教唆行为因主观恶性、社会危害性而单独具有可罚性，无论其正犯行为是否违

法或具有可罚性均无影响。此外，共犯独立说认为，共犯的成立具有独立性，并不一定要以正犯的存在

为前提，该观点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可以对教唆未遂的行为人进行处罚，另一方面，只要教唆行为符合

犯罪构成要件，即可按照共同犯罪进行处罚。 

3.1.3. 实质社会危害性说 
实质社会危害性说并非依据共同犯罪理论论证教唆自杀行为的可罚性，而是将其作为独立的实行行

为，认为可罚性来源于行为本身，并非对其他行为的依附。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教唆自杀行为是对公

民生命权的侵害，违背了法秩序的整体精神，破坏了社会的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并且基于我国目前的

立法与司法现状，这种对于生命漠视的教唆自杀行为在实践中频发，体现出较高的社会危害性，因此而

具有了进行处罚的必要性[2]。 
笔者认为实质社会危害性说相对合理。该学说另辟蹊径，以教唆自杀行为造成的后果为切入点作为

其处罚依据，而非纠结于其是否属于自杀行为的共犯进行追溯。相较于共犯从属性和自杀责任阻却说与

共犯独立说，实质社会危害性说的最大特点在于主张教唆自杀行为不再依附于自杀行为，因其自身的社

会危害性而具有了违法性与可罚性的依据。该学说脱离了共犯理论对教唆自杀行为进行评价，不再拘泥

于自杀行为的违法性及可罚性来源，而是从教唆行为本身属性进行认定。因此，实质社会危害性说的最

大优势在于，无论自杀行为是否具有违法性，都不影响对教唆自杀行为违法性与可罚性的认定，赋予了

教唆行为可罚性的独立判断标准。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教唆自杀行为具有可罚性，且其可罚性主要源于行为本身的社会危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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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教唆自杀行为无罪说及评析 

教唆自杀行为的无罪说与有罪说持相反的观点，对教唆自杀行为的可罚性进行否定，在内部根据论

证原因不同可分为不符合犯罪构成说、客观归属说与不具有实质社会危害性说三种学说。 

3.2.1. 不符合犯罪构成说 
持不符合犯罪构成说的学者以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为依据，认为纵观现行刑法，教唆自杀行为不符合任

何罪名的构成要件，因此不能根据刑法认定为犯罪，不具有可罚性，否则就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违背[3]。 
笔者认为该学说不合理。依照该观点，我国现行刑法中规定的任何一个罪名都无法准确认定教唆自

杀行为，没有能够符合其构成要件的条文，但仅仅根据现行法律规定情况认定教唆自杀行为的法律性质

不合逻辑。首先，该观点的论证逻辑存在矛盾。毫无疑问，我国《刑法》中明确规定的行为是犯罪行为，

应当受到刑罚处罚，但不能说未被《刑法》规定的行为不具有可罚性，不能以《刑法》尚未作出规定为

标准来认定行为的性质。恰恰相反，一个行为只有在实质上具备了一定可罚性及社会危害性时，才会被

纳入《刑法》进行规制。因此，不符合犯罪构成说颠倒了可罚性理论论证的逻辑关系。其次，该观点只

是在形式上对教唆自杀行为的可罚性进行判断，没有实质上对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进行分析，因此做出

的结论不具有可信性。最后，从《刑法》动态发展的角度来说，法律相对于社会发展具有一定滞后性，

并非所有危害社会的行为都被《刑法》明文禁止，目前不符合《刑法》犯罪构成的行为不代表日后不会

受到《刑法》的规制，随着教唆自杀行为关注度及发生率的提高，一旦该行为被纳入《刑法》规制，则

不符合犯罪构成说的理论也无立足之地。综上所述，笔者不赞同不符合犯罪构成说的观点。 

3.2.2. 客观归属说 
客观归属说，又称客观归责论，认为自杀是行为人处分自己生命法益的自由行为，刑法无需进行干

涉，也不必对教唆自杀行为进行规制。具体而言，根据客观归责理论，要对行为人的行为进行客观归责，

应当满足如下条件：首先，行为人的行为在客观上创设了法律所不允许的危险或造成了某种危害结果；

其次，行为与危险或危害结果之间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最后，这种危险或危害结果是受刑法保护的

[4]。针对教唆自杀行为而言，教唆行为在客观上创设了使他人放弃生命权的危险，并且行为与自杀的结

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但第三个条件并不符合，即客观归属说认为自杀是行为人自愿放弃生命权的自由

行为，刑法无权进行干涉，也就是说，教唆自杀行为造成的自杀结果不在刑法的保护范围之内，不能对

教唆者进行客观归责，而自杀者对自己的生命行使处分权，应当根据自我答责的理论由自己承担死亡后

果。德国学者乌尔弗瑞德·诺依曼将该观点总结为：“只要其他人与‘受害人’相比没有在更高的程度

上支配事件的发生，那么，受害人的自我负责的自己损害就排除了共同起作用的其他人的可罚性。”[5] 
笔者认为客观归属说存在不合理之处。一方面，虽然自杀行为不受刑罚处罚，但并不意味着通过加

功行为干涉他人自杀是合法的。在他人进行教唆、干预的场合下，即便自杀者实施自杀行为是出于真实

意思表示，也并非完全自由，因为教唆自杀行为与死亡结果间或多或少存在一定因果关系，如果没有教

唆行为，自杀者未必选择实施自杀，对于这种强化自杀意识、对自杀起推动作用的教唆行为，在刑法层

面上应当进行否定性评价。另一方面，生命权是人最根本的权利，刑法不对自杀行为进行处罚，并非放

弃对生命权的保护，而是尊重个人对生命自由处分的权利，但对于漠视生命、教唆他人放弃生命的行为

仍然具有可处罚的价值。综上所述，笔者不赞同客观归属说的观点。 

3.2.3. 不具有实质社会危害性说 
不具有实质社会危害性说从实质的可罚性角度出发，认为教唆自杀行为不具有可罚性，原因有二。

其一，该观点认为教唆自杀行为具有极小的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教唆者只有教唆他人自杀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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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故意杀人的主观恶性，其社会危害性尚未达到使用刑罚进行处罚的严重程度；其二，教唆自杀行

为只是使自杀者产生自杀决意，但自萌发自杀意图到实施自杀行为期间有许多干扰因素，自杀行为的实

施并非由教唆行为独立导致，该危害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较弱，死亡结果是由自杀者的自杀

行为直接导致而非教唆行为。因此，教唆自杀行为只是违反道德观念，其社会危害性尚未达到刑罚处罚

的程度，根据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不能认定为犯罪。 
笔者认为不具有实质社会危害性说不合理。首先，有学者曾指出，教唆自杀行为本身并不具有值得

动用刑罚处罚的社会危害性，既不能无视中西方社会与法律的差异而盲目效仿外国相关立法措施，也不

能仅因为该行为违反社会主流道德观念而将其认定为犯罪[1]。如果认为教唆自杀行为不具有实质的社会

危害性，那么教唆不特定多数人实施自杀行为的邪教组织将如何认定。最高法与最高检联合发布的《关

于办理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邪教组织教唆自杀行

为按照故意杀人罪进行处罚，其社会危害性显而易见。其次，前文论述有关教唆自杀行为构成要件后得

出结论，认为教唆自杀行为要求教唆者在主观上能够认识到自己的教唆行为产生的结果，即意识到具有

产生他人自杀的可能性，仍然希望或放任结果的发生，行为人对死亡结果持的是间接故意的心态，其主

观恶性与故意杀人行为一致，并且在客观上实施的教唆行为推动了自杀结果的发生，具有侵害他人生命

法益的危险性，因此存在一定的主观恶性与社会危害性，应当受到刑罚处罚。最后，认为教唆自杀行为

不具有可罚性，实则违背了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对其不处罚的行为也是对侵害他人生命法益行为的放

任。综上所述，笔者不赞同不具有实质社会危害性说的观点。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认定教唆自杀行为不具有可罚性缺乏合理依据。 

4. 教唆自杀行为可罚性之证成 

通过以上各学说的分析，笔者的观点是：教唆自杀行为具有可罚性。该可罚性的来源在于行为自身

的社会危害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教唆自杀行为是侵害他人法益的行为，不仅对自杀者的

生命权造成威胁，而且对他人的自主决定权进行干扰；另一方面，教唆自杀行为是不道德、不人道的行

为，违反了社会的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损害了社会法益，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4.1. 教唆自杀行为是侵害法益的行为 

教唆自杀行为的社会危害性首先表现为对于法益的侵害。李斯特认为：“法益是个人的法益，或者

是共同社会的利益；产生这种利益的不是法秩序，而是生活；但是法给予的保护使这种生活利益上升为

法益。”[6]由此可见，法益是指法律所保护的为犯罪行为所侵害的个人或社会的共同利益。随着社会经

济的发展，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不堪生活压力选择自杀，据国家统计局数字显示，我国

是自杀高发国家，每年自杀死亡人数平均高达 28.7 万。除自杀者个人意愿外，教唆自杀是促成自杀的一

个强有力的动因，而这些教唆自杀案件的频发也引发了一系列关于人性与法律的探讨。教唆自杀行为不

仅违反道德规范，而且严重侵犯他人法益，综合来看，其对法益的侵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教唆自杀行为对他人的自由决定权进行干扰。依照前文所述，教唆自杀行为的对象应当是

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其已经形成了稳定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能够根据自己的自由意识

对生命权的处分作出明确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教唆者利用语言、文字等形式对其进行教唆、怂恿甚

至威胁，使其产生自杀意图并形成自杀决意，对他人的自由意识产生了影响甚至支配，使被教唆而实施

自杀行为的人与自主决定自杀的人的自杀意图存在区别。此时被教唆者作出的放弃生命的意思表示具有

瑕疵，教唆者将其意志强加给被教唆者，因此不能认为自杀者在作出自杀意思表示时具有完全的自由意

识及决定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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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教唆自杀行为侵害他人的生命权。生命权是一切权利的基础，是具有最高价值的法益，

失去了生命权，则其他一切权利也无从谈起。教唆自杀行为无视他人生命价值，通过教唆行为使他人产

生自杀意图并实施自杀行为，对他人处分生命权的行为进行干预，从而促成死亡结果的发生，不仅是违

反道德准则的行为，更违反了刑法的目的，侵害了他人的生命权。因此，有必要通过刑法的介入来保护

公民的生命权免受他人侵害。黎宏教授也认为，自杀行为虽不构成犯罪，但对于自杀的诱惑、挑拨行为

使客体否认自己生命，最终造成生命的终结，严重损害了他人生命权益，应当归为犯罪行为[7]。同时，

基于生命权法益的特殊属性，法律基于家长主义对个人的生命权给予保护，虽然生命由个人进行支配，

但为避免其他因素的介入导致行为人不理性地作出自杀决定，国家应当通过刑罚表现对教唆自杀行为的

零容忍和对个人生命权的绝对保护。 

4.2. 教唆自杀行为是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 

作为社会的组成部分，每个人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自杀行为不止代表着个人生命的结束，其

对于家庭、社会甚至国家都具有重要的影响。教唆自杀行为不仅扰乱社会秩序、腐化社会风气，更切断

了自杀者与家庭及社会的联系，使美好的家庭支离破碎，给其家属造成的心理上的创伤无法弥补，既不

利于形成社会团结和积极向上的风气，也不利于国家的发展及社会长治久安。 
除此之外，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利用网络形式进行的教唆自杀行为在无形之中蔓延，令人

防不胜防。例如，2017 年盛行于俄罗斯的“蓝鲸游戏”，以发布命令的形式组织参与者实施自我伤害甚

至自杀行为，造成至少 150 名青年自杀身亡。有些参与者只是抱着猎奇的心理点进“游戏”，却被精神

控制无法自拔，最终走向死亡的结局，这不仅对于参与者及其家庭来说是致命打击，更是在社会上营造

了紧张、恐慌的氛围。再如，2021 年 12 月，四川成都的冯某曾在网上关于自杀、抑郁的文章下，大量

发布“一起自杀”“无痛死亡方法”等留言，还加入多个微信群，向多名网友推荐自杀的方法。患有抑

郁症的山东济南学生马某听信了冯某“一起走”的说辞，在对方的诱导下自杀身亡。这种类似案件频繁

发生，在网络上宣传教唆自杀的内容屡见不鲜，严重扰乱社会秩序。从心理学角度分析，每个人在心理

都存在自杀的潜意识，即或多或少具有一定的自杀倾向，但真正将自杀倾向转变为自杀事实需要很大的

勇气，并非所有产生自杀意图的人都有勇气去实施，而教唆自杀行为促进自杀决意的产生，推动行为人

实施自杀行为，由此可见，教唆行为更像一种心理暗示，帮助自杀者唤醒内心的自杀意图，赋予其勇气

去实施自杀行为，甚至有时自杀者之前从未产生过自杀意图，只是在争吵期间，在经受言语刺激、情绪

激愤的情况下作出不明智的选择。长此以往，如果不认为教唆自杀行为具有可罚性，放任这种行为的存

在，那么这种无视生命价值的行为将不会停止，只会愈演愈烈。网络上“摆脱痛苦”等言论将大肆宣传，

并且基于互联网传播速度快、受众人群广、隐蔽性强等特点，会成为许多对生活丧失信心的人选择通过

自杀结束生命的罪魁祸首，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不可小觑，对教唆自杀行为进行规制，既达到刑法惩

罚犯罪的目的，又能够通过刑罚进行震慑，起到预防犯罪的作用，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 

5. 小结 

教唆自杀行为无视生命的价值，行为人不仅希望或者放任他人实施自杀行为，具有一定的主观恶性，

而且在客观上对自杀行为起到推动作用，侵害他人的生命权，甚至违反道德准则，扰乱社会秩序，体现

了独立的社会危害性，因此应当具有可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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